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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宜昌市市级政府投资园林绿化工程
变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市区发改局、财政局、林业局，远安县、宜都市、当阳市、

枝江市、点军区、猇亭区住建局，兴山县、秭归县、长阳县、五

峰县、西陵区、伍家岗区城管局，高新区综合执法局，夷陵区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园林工程项目管理，完善变更审批程序，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将《宜昌市市级政府投资园林绿化工程变更管理办法（试

宜林园发〔2021〕2 号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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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落实。

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 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宜昌市财政局

2021 年 2 月 9 日

Administrator
新建图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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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市级政府投资园林绿化工程变更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推广节约型园林绿化，规范我市园林绿化工程中的

变更行为，完善变更审批程序，依据《政府投资条例》、《宜昌市

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园林绿化工

程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适用范围

利用市本级财政资金、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、政府

依法举债取得的资金以及其他财政性资金,采用政府直接投资或

资本金注入方式实施的非经营性园林绿化工程。

第二条 变更范围

本办法所称的工程变更，是指工程实施过程中，由于规划或

者设计方案调整、项目需求变化、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变化、地

形地貌变化、不可预见因素等原因，使工程的实施内容、范围、

规模、功能或标准方面等发生改变，由此引起的合同价款的变化。

变更范围包括：

1.因政策调整、发生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必须改变

建设标准、调整建设方案、增减建设规模。

2.因植物造景、功能需要、节约型园林建设而实施现场再创

作产生的变化。

3.采纳市民群众合理建议，进行调整变更。

4.非因中标人原因造成的工程量计算有遗漏或错误，包括工

程漏项、人工或材料调价、工程量清单漏项、计算有误造成的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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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。

5.非因中标人原因造成的现场实际情况与设计文件所描述

的情况不一致,包括地质条件、地形地貌改变、施工范围的调整

以及红线周边零星绿化整理产生的变更等，或因设计图纸有误造

成的变更。

第三条 工程变更的申报

工程建设过程中，以单项变更为单位申报审批或备案。同一

合同范围内同一部位因同一原因导致的工程变更，包括由此引起

各相关专业的分部分项工程变更，称为单项变更。

代建项目的工程变更由代建单位负责组织申报，经委托单位

审核后报批；PPP项目的工程变更由项目管理公司（SPV）组织

申报，经项目实施机构审核后报批。

第四条 单项变更金额计算原则

本办法以一个单项变更为计算单位，计算净增加或净减少的

造价，即变更增加造价与变更减少造价的轧差。

第五条 单项变更类别

1.三类变更。是指单项变更净增加或净减少造价在 200 万元

以内，或者变更净增加或净减少造价占中标合同价 10%以下的。

2.二类变更。是指单项变更净增加或净减少造价在 200 万元

（含 200万元）以上 500 万元以下，或者变更净增加或净减少造

价占中标合同价的 10%及以上 20%以下的。

3.一类变更。是指单项变更净增加或净减少造价在 500 万元

（含 500万元）以上，或变更净增加或净减少造价占中标合同价

的 20%及以上的。

第六条 单项变更实施分类审批



- 5 -

工程变更由工程建设单位审核，并报工程建设单位行业主管

部门现场确认后，实施分类审批：

1.一类变更由市发展改革部门审批。工程建设单位须在单项

变更实施前报工程建设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,向市发展

改革部门提出申请,市发展改革部门组织市财政、公共资源交易

监管等部门和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后办理变更审批手续。

2.二类变更由工程建设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审批。工程建设单

位须在单项变更实施前向工程建设单位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,

工程建设单位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专家论证后办理变更审批

手续,并报市发展改革、财政部门备案。

3.三类变更由工程建设单位自行办理，并报工程建设单位行

业主管部门、市发展改革、财政部门备案。

第七条 变更预算管理

一类变更和二类变更按照规定程序审批后,工程建设单位应

将工程变更预算书送市财政部门审核;三类变更由工程建设单位

汇总后直接进入审计结算。

第八条 变更管理

1.工程变更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、相关工程技术标准和

规范要求，符合工程质量、安全和使用功能的要求，并有利于节

约投资、加快施工进度。各参建单位应在深入调查、充分论证的

基础上提出，单项变更应按“一事一议”原则，不得人为降低单

项变更的类别，化整为零，规避监管。

2.一类变更和二类变更原则上应在办理工程变更审批手续

后进行施工。工程变更内容的施工，原则上应由原中标单位承担；

原中标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，应按相关规定选择施工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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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。

工程变更属新增建设内容的，应按照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选择施工单位。

3.对代建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施工、造价咨询等参建单位

因自身原因造成工程变更，导致政府投资项目资金严重浪费或者

工程进度严重拖延的，应承担相应责任，对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，

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工程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有关

责任单位进行履约评价。

第九条 单项变更文件组成

1.变更目录。列明所有与之相关的文件资料，并有序排列。

2.变更说明资料。变更申请文件，以及作为单项变更指令的

重要附件，主要阐明变更原因、依据以及有关的会议纪要、图纸、

资料，变更预算资料等。

3.《园林绿化工程单项变更现场勘察意见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4.《园林绿化工程单项变更报审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5.其他相关资料。

第十条 县、市、区级政府投资园林绿化工程的变更管理参

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林业和园林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试行。

附件: 1.园林绿化工程单项变更现场勘察意见表

2.园林绿化工程单项变更报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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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园林绿化工程单项变更现场勘察意见表

现场勘察单位： 勘察时间：

工
程
变
更
项
目
情
况

变更申请单位

工程名称 项目地址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拟单项变更事项
单项变更

编号

拟变更原因说明

拟变更方案

及内容

合同金额

（万元）

预估变更

净增加造

价或净减

少造价

（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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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

场

情

况

（文字照片）

现场勘察人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工程变更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勘

察

意

见

分管领导签字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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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园林绿化工程单项变更报审表

变更申请单位

工程名称 项目地址

联系人 联系方式

单项变更事项
变更类别

单项变更编号

变更原因说明

变更方案及内容

合同金额（万元）

预估变更净增加

（或净少）造价占

合同价比率

预估变更净增加（或净

减少）造价（万元）

其中：预估变更增

加造价（万元）

预估变更减少造价

（万元）

本次变更前累计变更

净增加（或净减少）造

价（万元）

累计变更净增加

少）造价占合同总

价的比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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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工程变更前后设计图纸；2.项目单位会议纪要；3.施工单位变更预算书；4.

造价咨询单位变更预算审核报告等相关资料。

施工单位意见（盖章）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监理单位意见（盖章）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勘察单位意见（盖章）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设计单位意见（盖章）：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项目单位意见（盖章）：

相关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主管部门审核或备案意见（盖章）：

相关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市财政局备案意见（盖章）：

相关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市发改委审批或备案意见（盖章）：

相关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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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。

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办公室 2021 年 2 月 9 日印发

校对：赵华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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